报请对罪犯游义桂减刑建议书

闽武监减[2018]569号

罪犯游义桂，男，1963年7月4日出生于福建省建瓯市，汉族，小学文化。现在武夷山监狱第二监区五分监区服刑。

福建省建瓯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6日作出（2010）欧刑初字第253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游义桂犯故意毁坏财物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。因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。福建省建瓯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5日作出（2014）欧刑初字第22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游义桂犯交通肇事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;撤销原犯故意毁坏财物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的缓刑部分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607814.2元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28日作出（2015）南刑终字第1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4月27日交付武夷山监狱执行。（刑期自2014年1月24日起至2019年2月17日止）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

被告人游义桂于2013年12月11日，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，无证驾驶装载机，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，致一人死亡的后果，且事故发生后驾驶车辆逃离现场；且曾因犯故意毁坏财务罪被宣告缓刑，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，应当撤缓实行数罪并罚。

服刑期间悔改表现

罪犯游义桂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努力完成劳动定额。罪犯考核自2015年5月至2018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741分。获4次表扬。

本次考核期内共消费5133.7元，到2018年3月22日帐上余额6203.37元，月均消费146.68元。考核期内通过监狱转帐代扣人民币5000元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游义桂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报请你院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福建省武夷山监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八年六月四日
